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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1.1委托方

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分局、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1.2鉴定评估事项

对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9 日-18日重污染

天气二级橙色预警期间，未按照应急预案落实限产、停产措施，开机生

产混凝土，生产期间颗粒物违规排放大气污染物事件的污染物排放行

为、特征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特征污染物排放量及调整系数等相关工

作进行调查、分析，并采用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量化此事件造成的

环境空气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即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

1.3受理日期

2022年 10月 15日

1.4鉴定时段

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9日-28日重污染天

气二级橙色预警期间。

2、案件背景

根据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提供的《行政处罚案件案卷》（保涞

源环罚字[2021]第 0011号），2021年 6月 16日，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

源县分局城区中队执法人员根据保定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保定市开展重

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不落实问题“回头看”及对涉 VOCs企业帮扶执法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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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行动的实施方案》进行自查，通过调查核实：该单位在 2020年重污

染天气应急期间，未按照应急预案落实限产、停产措施，继续从事生产

排污活动，违反了《保定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3、鉴定过程

3.1鉴定评估目标

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办发[2017]68号）、《中共河北省委

办公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冀办发[20183]39号）、《中共保定市委办

公厅保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保定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保办发（2018）27号）及《保定市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保定市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实施办法〉的通知》（保生态损偿领办（2022）2号）等文件和《生

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 1部分：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

本法》（GB/T39793.1-2020）等技术标准规范，通过现场调查、资料收

集等方法，对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9日-28日

重污染天气二级橙色预警期间，未按照应急预案落实限产、停产措施，

排放大气污染物事件的违规排污行为进行确认，通过大气污染虚拟治理

成本法计算违规排污行为造成环境空气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3.2鉴定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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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踏勘法

通过现场勘察和历史调查，掌握 2020年 11月 9日-28日，涞源县

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生产工艺、废气治理的运行成本情况等，了解

企业周边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

（2）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

虚拟治理成本法是指利用现行技术治理等量的排放到环境中的污

染物应该花费的成本，即污染物排放量与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的乘

积。在量化环境空气生态环境损害时，根据大气污染物的危害性、周边

环境敏感点、污染物超标情况、影响区域环境功能类别等要素，确定用

于调整大气污染治理成本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价值间的差距的调整

系数。

3.3实施流程

本次鉴定评估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1）准备阶段：接受委托后，组织鉴定评估人员通过资料收集、

文献查阅、座谈走访、现场踏勘等方式详细了解案件来源和经过，并针

对委托鉴定事项制定了工作计划。

（2）鉴定阶段：依据收集到的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分局提供

的《行政处罚案件案卷》（保涞源环罚字[2021]第 0011号）等相关资料，

并结合现场踏勘、历史调查情况，确认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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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排放污染物行为，并核算污染物颗粒物单位治理成本及排放量、确

定调整系数等，评估环境空气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3）鉴定评估意见编制阶段：编写《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

公司未按照应急预案落实限产案环境空气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意

见》，经审核和专家评审后，出具并提交鉴定评估意见。

鉴定评估技术路线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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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评估委托

资料收集 文献查阅 座谈走访 现场踏勘

鉴定评估方案

区域环境

调查

污染行为

调查

环境损害

调查

违规排放大气污染物行为确认

虚拟治理成本适用性分析

污染物识别 大气污染物数量核定 单位治理成本确定

调整系数确定

危害系数

受体敏感系数

超标系数

环境功能系数

物料衡量法

实测浓度法

实际调查法

评估意见编制

图 3-1 鉴定评估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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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鉴定原则

（1）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进行鉴定评估，严格按照《生态环境损

害 鉴 定 评 估 技 术 指 南 总 纲 和 关 键 环 节 第 1 部 分 ： 总 纲 》

（GB/T39791.1-2020）、《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和关键

环节第 2部分：损害调查》（GBT39791.2-2020）、《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 1 部分：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

（GB/T39793.1-2020）及相关技术导则进行评估，数据和资料的搜集、

分析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开展。

（2）客观性原则

鉴定评估人员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整个工作过程中保持中

立，不受鉴定评估委托方的干扰，运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独立客观地

开展鉴定评估工作，确保鉴定评估意见的独立客观。

（3）全面性原则

鉴定评估工作采用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尽量做到严谨周密，生

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结论独立客观，不以偏概全，确保调查数据和结论

能够反映生态环境损害整体情况。

3.5鉴定依据

3.5.1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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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修订，2015年

1月 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修

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 5月 28日通过，2021

年 1月 1日施行）。

3.5.2法规、规章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办发[2017]68号）；

（2）《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发

[2011]60号）；

（3）《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

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资环[2020]6号）；

（4）《生态环境部司法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

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

体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环法规[2020]44号）；

（5）《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科学技术部公安

部司法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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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的通知》（环法规[2022]31号）；

（6）《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

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冀办发[2018]39号）；

（7）《河北省司法厅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河北省环境损

害赔偿司法鉴定工作程序》的通知》（冀司通[2018]85号）；

（8）《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河北省司法厅河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河北

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冀财规[202012

号）；

（9）《关于印发〈关于推进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冀环办字函[2020]79号）；

（10）《河北省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办法》（试行）；

（11）《河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行）；

（12）《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厅保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保

定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保办发（2018）

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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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保定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印发〈保定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实施办法〉的通知》（保生态损偿领

办（2022）2号）；

（14）《保定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9

年燃煤锅炉治理工作的通知》（2019年 4月 15日）。

3.5.3技术规范

（1）《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环办[2014]90号）；

（2）《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和关键环节第 1部分：

总纲》（GB/T39791.1-2020）；

（3）《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和关键环节第 2部分：

损害调查》（GB/T39791.2-2020）；

（4）《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 1部分：大气

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GB/T39793.1-2020）。

3.6技术方法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 1部分：大气污

染虚拟治理成本法》（GB/T39793.1-2020）及《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

方法（第 IⅡ版）》（环办[2014]90号）等技术文件的规定，大气污染虚

拟治理成本法适用于污染物排放事实明确，但损害事实不明确或无法以

合理的成本确定大气生态环境损害范围、程度和损害数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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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分局提供的《行政处罚案件案卷》（保

涞源环罚字[2021]第 0011号）等相关资料。违规排放大气污染物事实明

确，由于风力和大气湍流的影响，导致违规排入大气生态环境中的污染

物快速扩散并逐渐稀释，已不具备观测和应急监测的条件导致涞源县宏

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违规排放大气污染物损害大气生态环境事实不

明确。因此，本次采用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量化本事件造成的生态

环境损害数额。

4、企业基本情况

4.1基本情况

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位于河北省保定

市涞源县城区办西神山村东 320m，主要生产设备为混凝土生产线 2条，

筒仓 8个，除尘设备 6套等，年产混凝土 30万 m³。

根据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提供的排污许可证，涞源县宏

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生产时废气主要来自于砂石料库砂子、石

子运输、装卸过程中产生的粉尘，

水泥、粉煤灰、矿粉上料时产生的粉尘，搅拌机混合搅拌产生的粉尘，

项目生产所使用的碎石、砂子均经过水洗后，由汽车散装运至砂石料库

内，通过密闭皮带输送机输送至搅拌机组。项目采取运输时加盖毡布、

砂石料库为密闭库房、地面硬化处理、在砂石料库内设置雾状水喷淋设

施，卸料及上料时洒水抑尘等措施，可有效控制原料砂子、碎石卸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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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料粉尘的产生。1#生产线原料储罐均为全密闭罐体，其中 3个水泥储

罐共用 1台脉冲布袋除尘器及 1台风机，处理后的废气由 1根 28m排气

筒排放；1 个矿粉储罐及 1 个粉煤灰储罐共用 1 台脉冲布袋除尘器及

1 台风机，处理后的废气与水泥储罐除尘器共用 1 根 28m 排气筒排

放。2#生产线原料储罐均为全密闭罐体，其中 2个水泥储罐共用 1台脉

冲布袋除尘器及 1台风机，处理后的废气由 1根 28m排气筒排放；1个

矿粉储罐及 1个粉煤灰储罐共用 1台脉冲布袋除尘器及 1台风机，处理

后的废气与水泥储罐除尘器共用 1根 28m排气筒排放。搅拌机工作时，

经计量后的原料由密闭皮带输送入密闭贮料仓内，在落料时搅拌仓内将

产生粉尘。为防止搅拌机落料粉尘的外逸，1#生产线搅拌机、2#生产线

搅拌机上方各配套 1套脉冲布袋除尘器及 1台风机，含尘废气经脉冲布

袋除尘器处理后，共用 1根 28m排气筒排放。

本次评估内容为生产混凝土所产生的颗粒物，重点对生产工艺流程

进行介绍。

根据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提供的《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涞环表[2019]2号）、

排污许可证及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分局提供的《行政处罚案件案

卷》（涞源环罚字[2021]第 0011号）等资料，并结合现场踏勘，涞源县

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详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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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一览表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位置 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城区办西神山村东 320m

地理坐标 东经 114°42'52.12"，北纬 39°19'55.28"

已建成规模
1座砂石料库、1座办公室、1座储罐车间等，混凝土

搅拌生产线 2条

混凝土生

产线

排污节点 原料库、排气筒

主要污染物 颗粒物

治理工艺
布袋除尘器+排气筒

无组织：厂房封闭+喷淋

违规排放污染物 颗粒物

违规排放污染物

治理工艺

布袋除尘器+排气筒

无组织：厂房封闭+喷淋

执行标准限值 颗粒物限值有组织为 10 mg/m3、无组织为 0.5 mg/m3

4.2生产工艺流程

根据鉴定评估委托事项对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进行了

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期间，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处于停产状态，我

公司工作人员根据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环评报告及批复、验

收批复等文件对企业生产工艺流程进行了现场确认。

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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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1＃、2＃生产线生产工艺流程图及排污节点

2条混凝土生产线生产工艺及排污节点均相同。主要以水泥、粉煤

灰、矿粉、砂子及碎石等作为原料生产商品混凝土，商品混凝土的生产

工艺流 程简述如下：

粉煤灰、水泥、矿粉由专用罐车运输至厂区内，通过气压泵直接泵

入相应的料仓之中存放，粉煤灰、水泥、矿粉上料过程会产生粉尘。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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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砂子由当地市场购得，散装运至厂区内，储存在砂石料库之中，碎

石、砂子装卸过程会产生粉尘。

根据不同工程对混凝土的要求，设计出各种原料的混合比例，碎石、

砂子通 过皮带传送机被送入搅拌机中，碎石、砂子输送过程会产生粉

尘。水泥、粉煤灰、矿粉等通过全密闭的螺旋输送机经称量仓称重后送

入搅拌机中，水、外加剂经计量泵送入搅拌机中，搅拌机先进行预搅拌

将各种原材料混合均匀，再按比例加入水后再进行混合搅拌，得到商品

混凝土，原材料进入搅拌机和搅拌机工作过程中均会产生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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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搅拌机及筒仓 筒仓

上料仓 喷淋系统

图 4-2 现场设备情况图

5、鉴定结果

5.1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方法选择原则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和关键环节第 1部分：

《总纲》(GB/T39791.1-2020)，生态环境损害的价值量化应遵循以下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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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后，为减轻或消除污染或破坏对生

态环境的危害而发生的污染清除费用，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并对实际

发生费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判断；

(b)当受损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可恢复或部分恢复时，应制定生态

环境恢复方案，采用恢复费用法量化生态环境损害价值；

(c)当受损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不可恢复、或只能部分恢复、或无

法补偿期间损害时，选择适合的其他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量化未恢复部分

的生态环境损害价值；

(d)当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事实明确，但损害事实不明确或无法

以合理的成本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范围和程度时，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量

化生态环境损害价值，不再计算期间损害。

5.2污染物排放行为确认

根据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分局提供的《行政处罚案件案卷》（涞

源环罚字[2021]第 0011号）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存在明确的

大气污染物排放行为。

5.3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性分析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 1部分：大气污

染虚拟治理成本法》(GB/T39793.1-2020)及《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

法（第Ⅱ版）》（环办[2014]90号）等技术文件的规定，大气污染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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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成本法适用于污染物排放事实明确，但损害事实不明确或无法以合

理的成本确定大气生态环境损害范围、程度和损害数额的情形。

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违规排放大气污染物事实明确，由

于风力和大气湍流的影响，导致违规排入大气生态环境中的污染物快速

扩散并逐渐稀释，已不具备观测和应急监测的条件导致涞源县宏伟商品

混凝土有限公司违规排放

大气污染物损害大气生态环境的事实不明确。

因此，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于本次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事件环境空气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且不再计算

期间损害。

5.4损害价值量化结果

虚拟治理成本法是以现行技术方法治理等量大气污染物所需的成

本为基础，综合考虑大气污染物的危害、周边敏感点、污染物超标情况、

影响区域环境功能类别等因素进行损害数额计算，具体见公式（1）和

公式（2）。

D=E×C×γ 公式（1）

γ=(α×β+ω)×τ 公式（2）

式中：D一大气污染生态环境损害，元；

E—大气污染物数量，t；

C—大气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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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调整系数；

α—危害系数；

β—受体敏感系数；

ω—环境功能系数；

τ—超标系数。

5.4.1大气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的确定

5.4.1.1单位治理成本核算依据

单位治理成本确定优先选择实际调查法。通过实际调查，获得相同

或邻近地区、相同或相近生产规模、生产工艺、产品类型、处理工艺的

企业，

治理相同或相近大气污染物，能够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的单位污染治

理成本；或取得符合上述条件的污染物治理方案的预测成本。在上述因

素中，相同产品类型、规模、能够实现稳定达标排放为首要考虑因素，

相同或邻近地区为次要考虑因素，其次为生产工艺和处理工艺。单位大

气污染物治理成本计算方法详见公式（3）、公式（4）。

n
n ji ，C

C
公式（3）

 
   tt

tc

ii
ji EP

FC





γ
，

公式（4）

式中：Ci一大气污染物 i的单位治理成本，元/t;

n一调查企业数量，原则上不能少于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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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j一大气污染物 i在调查企业 j的单位治理成本，元/t;

λ—价格指数，反映物价水平变化的指数，参考国家或地方统计年

鉴获得；

F—调查企业污染治理设备购置等固定成本投入，元；

μ—折旧系数，反映污染治理持续时间内污染治理设备的使用折损

情况；

c—调查企业大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成本，元；

t—大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时间；

Pi——调查企业大气污染物 i的产生量，t;

Ei——调查企业大气污染物 i的排放量，t。

由于调查邻近区域未能收集到规模相同、生产与处理工艺相同的企

业大气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相关资料，且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

司 2020年 5月-10月所采用的处理工艺较 2020年 11月未发生变化，正

常生产状况下可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因此，本次评估意见采用涞源县

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提供的 2020年 5月-10月大气污染物治理成本

基础数据核算其单位治理成本。

5.4.1.2单位治理成本核算结果

根据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提供的《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10月大气污染物治理成本》中相关基础数据（见

附件），综合考虑污染物治理涉及的设备折旧及维修成本、药剂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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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成本、电费等成本的实际费用，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大

气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核算结果见表 5-1。

表 5-1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11月大气污染物

单位治理成本核算表

项目
污染

因子

治理

设施

固定资

产成本

折旧

系数

运行成本

污染物

去除量

（吨）

价格

指数

单位治

理成本

（万元

/吨）

治理设

施固定

资源投

入（万

元）

治理

设施

年折

旧率

能源

消耗

(万
元)

人员

工资

(万
元)

设备维

修费

(万元)

管理费

(万元)
药剂费

(万元)

混凝

土生

产线

颗粒

物

袋式

除尘
40 0.10 1.52 0.8 0.8 1.1 0 73.579 1.025 0.087

装卸

物料

颗粒

物

车间

密闭+
喷淋

80 0.10 0.15 0.5 0.2 0.3 0 226.25 1.025 0.023

备注：a:价格指数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20》。

本次评估的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污染物有颗粒物单位

治理成本为 0.087万元/吨，无颗粒物单位治理成本为 0.023万元/吨。

5.4.2大气污染物数量核定

5.4.2.1大气污染物数量确定原则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 1部分：大气污

染虚拟治理成本法》(GB/T39793.1-2020)，在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批准的

排放口违规排放废气并进入大气生态环境的，排放数量为全部排放的废

气总量。其他非法排放的，排放数量为排放的废气总量。本次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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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排放数量为：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9日-18日颗粒物超标排放的总量。

5.4.2.2大气污染物数量核定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 1部分：大气污

染虚拟治理成本法》(GB/T39793.1-2020)，物料衡算法依据质量守恒定

律，根据原料、产品与大气污染物之间的定量转化关系计算大气污染物

数量。

根据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稳定运行过程中所使用的原

料情况，排放口颗粒物数量计算见公式(5)。

E=A×K/1000-Ea 公式(5)

式中：E一大气污染物数量，t；

A一活动水平，原料（煤）消耗量(t)；

K一大气污染物产污系数；参考水泥制品制造行业系数手册；

Ea一大气污染物允许排放量，t。

由于 2020年 11月 9日-18日为重污染天气二级橙色预警期间，应

采取停产措施，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污染物排放口排放颗粒

物数量有组织为 5.85t，无组织为 0.021t。

5.4.3调整系数的确定

(1)危害系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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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 1部分：大气污染虚

拟治理成本法》(GB/T39793.1-2020)中规定了常见污染物的危害系数，

详见表 5-2。

表 5-2 常见污染物危害系数

序号 污染物质 危害系数α

1
PM10 、PM2.5 、二氧化硫、四氯乙烯、氯甲烷、二氯甲

烷、甲醇、乙腈、四氯化碳、联 苯、铅、三氧化二砷、

氮氧化物

1.25

2 一氧化碳、氯苯、二硫化碳、三氯甲烷、环氧乙烷、氟化

氢
1.5

3 苯乙烯、 甲苯、苯、二甲苯、苯酚、苯胺、硫化氢、氯化

氢、氰、氯
1.75

4 氢氰酸、敌敌畏、汞、对硫磷、光气、镉 2

本次评估的关注污染物为颗粒物，由表 5-2可知，颗粒物的危害系

数取 1.25。

(2)受体敏感系数的确定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 1部分：大气污

染虚拟治理成本法》(GB/T39793.1-2020)中要求，受体敏感系数根据大

气污染源与下风向区域人群聚集地的最近距离确定，内容详见表 5-3。

表 5-3受体敏感系数一览表

大气污染源与敏感区域的最近距离 y(km) 受体敏感系数β
y≤1 1.5

1＜y≤5 1.2
Y≥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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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气象资料查询，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所在区域冬季

主导风向西北风，其下风向的最近敏感点为东南侧约 686m东神山村，

故本次评估中受体敏感系数取 1.5。

(3)超标系数的确定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 1部分：大气污

染虚拟治理成本法》(GB/T39793.1-2020)规定，超标系数判定依据见表

5-4。本次评估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排放口颗粒物浓度未超标

但超总量排放，超标系数取 1。
表 5-4超标系数一览表

污染物浓度平均超标倍数 K 超标系数τ
K≤2 1.1

2＜K≤5 1.2
5＜K≤10 1.3
K>10 1.4

(4)环境功能系数的确定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 1部分：大气污

染虚拟治理成本法》(GB/T39793.1-2020)中规定了环境功能系数的选定

要求，详见表 5-5。
表 5-5环境功能系数一览表

环境功能区类别 环境功能系数ω
I类 2.5
II类 1.5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环境空气功能区分为

二类，一类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二

类区为居住区、商业交通居住混杂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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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涞源镇甲村，周

边主要为居住区、商业区和农村地区，属于Ⅱ类功能区，根据表 5-5可

知，本次评估中环境功能系数应取 1.5。

5.4.4环境空气生态环境损害数额核算

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环办[2014]90号）、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 1部分：大气污染虚拟治

理成本法》(GB/T39793.1-2020)等文件规定，对环境空气生态环境损害

价值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见表 5-6。

表 5-6环境空气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一览表

项目

大气污染

物数量

（t）

单位

治理

成本

(万元/
吨)

危害

系数α

受体

敏感

系数β

环境

功能

系数ω

超标

系数τ

环境空气

生态环境

损害数额

(元)

混凝

土生

产线

有组

织颗

粒物

0.585 0.087 1.25 1.5 1.5 1 1717

无组

织颗

粒物

0.021 0.023 1.25 1.5 1.5 1 16

合计 -- 1733

由表 5-6可知，按照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涞源县宏伟商品混凝土

有限公司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事件对环境空气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数

额为 17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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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鉴定结论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第 1 部分：总纲》

(GB/T39791.1-2020)、《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 1

部分：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GB/T39793.1-2020)及有关文件要求，

经现场调查、资料收集并采用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涞源县宏伟商

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违规排放大气污染物事件造成的环境空气生态环境

损害数额为 1733元。

7、特别说明事项

本次鉴定评估受相关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导则、规范等限制，特

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本次鉴定评估是在合法合规、科学合理、独立客观的原则下进行，

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2)虚拟治理成本法是治理等量的排放到外环境中污染物所花费成

本，作为生态环境损害价值，估算的是环境损害价值的低限，与环境功

能退化实际发生的损害存在一定的差异。

(3)本次环境空气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意见所有检材均为委托方

提供，本次鉴定评估意见的结果受委托方提交材料影响，仅对送检材料

负责。本鉴定评估报告未经委托方和我公司允许，不得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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